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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障人士牙科需要與無障牙科服務 

意見書 

 

家長組織座談會（下稱：家長組織）乃由十六個智障或肢體弱能人士的家長

會組成，一九九六年自發凝聚至今。作為弱能人士的家長，我們除克盡天職，亦

積極關注子女的需要及權益，並為他們的福祉作出倡導。 

 

家長在照顧智障子女時遇到的其中一個困難是如何幫助子女保持牙齒健

康。智障人士由於智力障礙，他們較難學習刷牙方法，更遑論掌握口腔衛生的重

要。相比一般人，他們更容易出現牙患及口腔疾病，加上部份智障人士欠缺溝通

能力，即使牙齒不適亦不懂表達，只會用不恰當的行為或情緒來發洩。家長或照

顧者難以知悉他們的情況，待發現問題的時候，牙患問題已惡化至牙周病、牙齒

脫落，影響他們的進食、情緒及健康。 

 

智障人士由於缺乏生活經驗，對牙科檢查或治療絕大部份均表現抗拒，容易

出現情緒及行為反應。再者，由於香港並沒有「無障牙科」的專科，一般牙科醫

生及護理人員缺乏相關訓練，因此未能掌握與智障人士溝通及處理其情緒行為的

知識及技巧，於是乾脆拒絕為他們提供服務。家長帶智障子女往私家牙科診所被

拒的經驗比比皆是。 

 

2013 年食物及衛生局推出嶄新的智障人士牙齒健康服務，資助香港無障牙

科學會，香港牙科學會及播道醫院，推行為期 4 年的「盈愛‧笑容」牙科先導計劃，

為智障人士提供牙科檢查、治療、拔牙等服務。新服務如黑暗中的紅霓，給弱兒

及家長一線光明，不少智障人士生平第一次看牙醫接受牙科服務。計劃本承諾服

務 1600 位病人，但至今已超額服務達 3100 位病人，當中 1600 位已完成治療，

而 1500 位的治療仍在進行中。上述數字反映服務需求殷切，而該計劃亦獲得家

長廣泛認同。 

 

惟上述先導計劃將於今年中完結，令家長憂心不已的是服務的延續仍是懸而

未決。食物及衛生局拒絕繼續資助為家長所推許及稱譽的「盈愛‧笑容」牙科服務，

反而提出以「關愛基金」資助”有經濟需要的智障成人提供牙科服務”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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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家長組織表示強烈反對，因為現時牙科醫生缺乏「無障牙科」訓練，拒絕為

智障人士提供服務，才是問題癥結之所在。智障人士的牙科困難並非單純的經濟

困難。現實是，無論有否經濟困難，智障人士都找不到牙科服務。若動用「關愛

基金」資助服務，因其經濟審查的限制，只會將大部份有需要的智障人士摒棄門

外，請問通過不了經濟審查的智障人士可以到哪裡尋求服務？食衛局的建議既是

對智障人士牙科需要的無知，對服務使用者意見的無視，其處理方法亦無助於解

決智障人士口腔護理需要的問題。 

 

家長組織建議政府應展現承擔，設立「無障牙科發展基金」，為有特殊需要

人士（包括：智障人士）的牙科服務進行發展及規劃，於基金的支持下，發展以

下意見書的各項建議。 

 

短期而言，為延續一個無論服務質及量都非常成功的先導計劃，亦為了智障

人士牙科服務不會中斷，我們強烈要求政府即時將「盈愛‧笑容」服務常規化，並

維持其服務對象及形式不變。 

 

長遠而言，政府需開展「無障牙科」，拓展智障人士牙科服務。基於對智障

人士整體照顧需要的關注，與及口腔健康及護理對智障人士的重要性，家長組織

謹就智障人士牙科服務及「無障牙科」的規劃及發展，向政府提交包括願景、原

則理念、發展方向及具體建議的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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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智障人士口腔健康及護理的願景 

 智障人士具有健康口腔進而獲得全身整體性健康，促進生活質素 

 智障人士家長不再為子女口腔醫療問題而煩惱 

 照顧者對智障人士口腔健康有正確認知與照顧能力 

 醫護者透過「無障牙科」培訓，掌握智障人士口腔照顧專業能力 

 做好口腔保健預防工作，智障人士免卻牙患之苦 

 

原則及理念 

我們建議政府在規劃智障人士牙科服務時，應參照下列原則及理念： 

 

I. 平等權利 

（一）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 

世界人權宣言」於 1948 年 12 月 2 日聯合國大會通過，其中第 25 條指出「人

人有權享受健康和福利，包括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以及在遭到失業、疾

病、殘疾喪失謀生能力時，有權享受保障。」 

 

（二）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 

公約於 2008 年 8 月 31 日起正式生效。其中第 25 條指出「殘疾人有權享有

可達到的最高健康標準，不受基於殘疾的歧視」。 

 

締約國應： 

「向殘疾人提供其他人享有的、在範圍、質量和標準方面相同的免費或費用

低廉的保健服務和方案」、 

「向殘疾人提供殘疾特需醫療衛生服務」、 

「要求醫護人員向殘疾人士提供在質量上與其他人所得相同的護理，特別是

通過提供培訓和頒佈公共和私營保健服務職業道德標準，提高對殘疾人人

權、尊嚴、自主和需要的認識」 

「防止基於殘疾而歧視性地拒絕提供醫療保健或醫療衛生服務」 

 

上述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及「殘疾人權利公約」，對於保障殘疾人士身

體健康權益，提出了平等無歧視的概念。智障人士與一般人一樣，有權利獲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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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口腔及全身整體健康。政府應恪守「公約」及「宣言」的條文，確保智障人

士的健康，包括口腔健康應有的權利。 

 

II. 口腔健康直接影響身體健康 

智障人士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往往被大多數人忽略。口腔衛生是整體健康必要

且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口腔疾病會影響身體健康以及系統性疾病，例如牙齦疾病

可能導致口炎(noma) 、由氣管吸入含有蛀牙及牙周病細菌會增加發生肺炎的風

險、牙周病的病原細菌可引起心血管及腦血管疾病等。一個不健康的口腔和牙齒

可能限制常人進食及吸收營養的能力，進而影響健康及活動能力。 

 

口腔健康與身體健康息息相關，智障人士因口腔健康未得到照顧而衍生的口

腔疾病，不僅影響全身性身體健康，個人無法獲得良好生活質素，日後將付出更

多社會資源或醫療成本去解決因口腔問題而引起的其他疾病。 

 

III. 正視智障人士口腔健康及護理的重要性 

根據外地研究資料顯示，有特殊需要人士（包括智障人士），無論是兒童或

學童的口腔健康比一般同齡者差，其問題在各階段亦有所差異，在學齡前、學齡

時期、青少年時期為齲齒；成年、中年時期為牙周病，老年時期則為缺牙。此外，

缺少醫療護理、潔牙不足，則是這些人士共同的口腔健康問題。註1 

 

究其原因，除了智障人士因智能、肢體上的特殊狀況，與及一般牙醫因缺乏

專科培訓及足夠的醫療設備而不敢貿然接受智障患者求診外，最主要的原因，乃

在於大多數持份者，包括政府相關部門，如：食物及衛生局、勞工及福利局、醫

管局、教育局、社會福利署，與及提供訓練及照顧的機構（如：學校、日間中心

或院舍），以至智障人士家長本身，都對智障人士口腔健康及護理的重要性認知

不足所致。 

 

平情而言，一般人所接受的生活教育也可能忽略了口腔健康這方面，生活行

為亦可以沒有養成潔牙習慣；為智障人士而言，由幼至長，為他們提供的訓練及

照顧，往往會則重於提升能力表現、行為情緒處理，或起居生活所需等，至於口

                                                      
1
 黃純德 2005 台灣身心障礙者之口腔健康狀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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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健康及護理則較少排到在優先次序的前頭。 

 

誠然，智障人士除了醫療需要外，家長在照顧弱兒時，還要面對其他如在學、

就業、教養、行為情緒等問題，其在精神上、財力上、體力上承受的壓力實非外

人能想像。因此，家長對智障子女口腔照顧的疏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當政策

部門、照顧者、培訓者及醫療人員對智障者口腔護理的認知不足，又如何可以為

他們提供周全的照顧？ 

 

對任何人，包括智障人士，維持一個高度口腔健康是相當重要的事。事實上，

智障人士口腔健康護理的需要，與他們接受的教育、訓練、就業、住宿服務同等

重要，無分軒輊，政府應予以重視並給予所需支援，以達至「全人照顧」的目標。 

 

具體建議 

為實踐智障人士口腔健康及護理的願景，家長組織建議政府按上述的理念及原則

推展三方面的工作： 

1. 口腔預防保建教育工作的全面政策 

2. 香港「無障牙科」的專業培訓 

3. 智障人士「無障牙科」服務 

就以上的發展方向，家長組織詳述內容供政府參考。 

 

壹、 囗腔預防保健教育工作的全面政策 

為達致智障人士口腔健康，無齲齒、無牙周病的目標，最簡單的是要做

好口腔預防保健工作。首先需確立「口腔健康重要性」的概念，與及「口

腔保健預防勝於口腔醫療」的觀念，其次是對智障人士及照顧者提供口

腔衛生教育及潔牙訓練，而此概念的確立及潔牙習慣必須於智障人士學

習成長階段開始推行。 

 

 學前階段 

家長深信智障人士的能力及生活習慣是能夠透過自小的訓練而建立，在

口腔衛生影響全身健康的前提下，現行早期教育及訓練概念應該重新思

考修正，因此我們建議幼兒中心將口腔預防保健納入早期教育及訓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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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裡，並為服務對象擬定包括口腔健康及潔牙訓練的「個人訓練計劃」

(Individual Education Plan)，增加正確潔牙技巧訓練與及口腔健康預

防保健認知教育。使智障人士自小學習正確潔牙方法及養成餐後擦牙習

慣。 

 

學前期是智障人士學習成長的重要階段，也是口腔照顧的重要時期。錯

失潔牙黃金期，與錯失發展遲緩兒童早期教育訓練的黃金期一樣，是不

可逆轉的損失。 

 

 學齡階段 

智障人士於學齡階段在學校所需要接受的口腔健康教育不應只是教科

書式的教材，缺乏實際練習，更多的教材對智障學童一點幫助都沒有，

因此學生必須透過實際的口腔衛生操作，於在校的生活日程中，安排智

障人士於餐後必須進行潔牙工作，並以能「自我照顧」為目標，讓此習

慣成為智障人士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個環節。 

 

 成人日間服務及院舍照顧 

成年階段的口腔問題以牙周病為主，他們的口腔照顧應配合其個人照顧

計劃及融入生活流程。而參照台灣推動囗腔預防保健的方法，服務機構

會擬定生活日程，安排智障人士於梳洗時段、餐後及睡前潔牙及處理口

腔衛生工作。此階段口腔預防保健重點是指導能力較佳者自我潔牙，而

能力稍遜者則由照顧員協助，讓成年智障人士遠離牙周病困擾。 

 

 照顧者的培訓 

要讓智障人士有健康的口腔，首先是要照顧者（包括家長、幼兒中心導

師、特殊學校的老師及護士、院舍起居生活照顧員）需要有正確的認知，

具備口腔預防保健基本概念，學習潔牙實際操作，學會如何幫助及教導

智障人士潔牙。 

 

 設立「口腔衛生教育課程」及「口腔衛生教育指導員」 

設立「口腔衛生教育課程」以培訓照顧者。課程內容應包括口腔基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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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及口腔護理實際操作，使照顧者具備相關知識能力以照顧智障人士的

口腔健康。 

 

設立「口腔衛生教育指導員」，經相關培訓後，到不同中心及機構內指

導，訓練機構員工如何照顧智障人士口腔，同時建立機構內智障人士口

腔照顧制度。 

 

貳、 香港「無障牙科」的專業培訓 

特殊牙科需要人士（包括：智障人士、肢體殘疾人士及自閉症譜系患者）

於香港面對著尋求牙醫服務的困難，核心問題在於香港並沒有「無障牙

科」(Special Care Dentistry) 的專業培訓。智障人士在口腔醫療需求

比一般人較高，但對牙科治療上的配合度比一般人差，常需較長時間等

待及溝通安撫，才能進行牙科治療，因此「無障牙科」是一項非常專業

的工作，然而香港的牙科學院並未將「有特殊牙科需要人士」的口腔照

顧納入學習與實習課程內，致使畢業後的牙醫無法勝任有特殊牙科需要

者口腔醫療照顧工作，而智障人士亦無法如一般患者一樣獲得平等口腔

照顧。 

 

我們期望醫學教育除醫學專業領域外，應涵蓋人文、關懷、服務的全人

教育，讓醫療人員畢業後能具有照顧弱勢社群的胸懷。我們建議牙科學

院開辦「無障牙科」的專業培訓，使牙醫有機會學習並掌握照顧「有特

殊牙科需要人士」的知識、認知與服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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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智障人士「無障牙科」服務 

以下為家長組織對智障人士「無障牙科」服務內容的意見： 

 建議 理據 

服務對象  18 歲或以上有特殊牙科需要

人士(包括智障人士、肢體殘疾

人士及自閉症譜系患者)  

根據外地經驗，「有特殊牙科需要人士」，

包括智障、肢體殘疾、自閉症人士、精神病

患者及認知障礙病患者。 

 

肢體殘疾人士或痙攣人士受限於肢體轉移或

無法控制肌肉悸動，需要「無障牙科」軟件

及硬件配合；自閉症譜系患者因感覺統合問

題及衍生的情緒及行為，均需要「無障牙科」

提供特殊服務。 

 

經濟篩查  不設經濟審查制度 由於口腔健康直接影響身體健康，因此口腔

護理理應等同教育、訓練、康復服務，同屬

智障人士 - 不論貧富 - 的基本需要及權

利，因此不應設經濟審查。 

服務內容  參考「盈愛‧笑容」服務成功經

驗，為第一次就診人士提供免

費牙科治療，包括口腔檢查及

治療。 

智障人士缺乏生活經驗，對於陌生的人物、

事物及環境需要時間慢慢適應。為他們而

言，接受口腔檢查及牙科治療是一個學習的

過程。提供一次免費的治療將能令他們獲得

重要的學習機會，亦能提高照顧者安排子女

接受治療的動機。 

 除首次免費服務外，其後治療

可收取合理費用，並應為經濟

有困難者提供資助。 

使有需要人士不會因為經濟困難而失去治療

機會 

 定期檢查 智障人士在許多方面已帶給家庭很多問題，

如再加上牙患會使問題更困擾。尤幸齲齒，

牙周病是可預防的，除定時徹底潔牙外，亦

需定期檢查牙齒，發覺小毛病即時處理，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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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往後牙患嚴重時需更多的治療。相對地，

也可減輕許多額外的負擔。 

 

智障人士的牙科定期檢查，其間隔應按其情

況而定，如口腔衛生，齲齒數目等因素而決

定覆診時間。 

推行方法  參考「盈愛‧笑容」先導計劃服

務水平及家長的建議，繼續邀

請其他非牟利機構開設無障牙

科診所 

因應先導計劃成功經驗，繼續開拓無障牙科

服務。由於現時坊間並無「無障牙科」服務

機構，因此政府應先評估機構的能力，並以

「邀請」的形式推行。 

專業資格  提供服務的牙醫及其他支援人

士（包括護士）必須接受「無

障牙科」訓練及備有相關的專

業資格。 

「無障牙科」培訓是有特殊需要人士牙科服

務不可或缺重要環節，負責提供治療的牙醫

及護士必須接受合資格的培訓，以確保他們

有相關的知識及技巧。 

服務配套  須設有無障礙環境及設施 為能服務輪椅人士，服務環境設計上必須符

合無障礙規格的通道，同時應配備輔助起重

機等設施，以協助他們接受牙科治療。 

 協調醫院作支援鎮靜麻醉或全

身麻醉等治療服務 

由於個別服務對象的牙患情況及對接受治療

的反應不一，可能需要較完備的醫療支援（例

如：靜脈鎮靜及全身麻醉），因此需要醫院

支援。 

 為服務對象提供交通津貼 推動服務對象及照顧者使用服務，提昇他們

的誘因，並可為智障人士需要提供陪診服

務，及以「實報實銷」形式提供交通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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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對比鄰近地區如日本及台灣，香港「無障牙科」（Special Care Dentistry）的

發展是難以致信的落後，並且與實際需求嚴重脫節。 

 

以台灣為例，1988 年台大醫院牙科已為身心障礙牙患者成立「門診鎮靜麻醉小

組」，1993 年設立「專用鎮靜麻醉室」；2009 年其政府部門聯同民間機構、學

院等擬定「身心障礙者 2010-2020 年口腔健康目標照護行動」的工作方針與執

行方向。台灣的 7 所大學設有牙醫學系，當中 3 所大學將智障人士口腔健康相關

課程置入牙科學生大學教育的課程內。當地的「身心障礙者囗腔醫學會」亦為牙

醫師及護理人員定期舉辦培訓課程。目前當地「無障牙科」服務已於社區普及化，

達致「就近就醫」，甚至推展外展到宅的口腔醫療服務。 

 

見賢思齊，家長組織籲請政府展現承擔，無置有特殊牙科需要人士的困頓於不

顧，在口腔照顧政策、制度、專科發展、持續教育、預防保健、服務配套、人力

資源等方面作整體規劃。 

 

我們期望政府為「有特殊牙科需要人士」口腔健康照顧的荒原上開闢一條新的道

路，並盡快邁出第一步！ 

 

 

家長組織座談會 

2017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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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組織座談會成員包括(排名按筆劃序) ： 

 

1. 自閉症人士福利促進會; 

2. 扶康家長會; 

3. 卓新家長網絡; 

4. 協康會同心家長會; 

5. 東華三院賽馬會復康中心日間活動中心暨宿舍服務家屬會; 

6. 香港肢體弱能人士家長協會; 

7. 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家長委員會; 

8. 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 

9.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智愛家長會; 

10. 聖雅各福群會復康服務家屬聯會; 

11. 弱智人仕家長會有限公司; 

12. 鄰舍輔導會康復服務家屬聯會; 

13.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 

14. 勵智協進會; 

15. 關注特殊教育權益家長大聯盟; 

16. 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 

 

支持團體： 

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 




